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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暨财务流动性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已判决，已和解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第一被告，公司全资

子公司湖南中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中成）为第二被告 。 

●涉案的金额：贷款本金人民币149,809,132.89元及相应利息、复利及罚息等（和解协议确认，截

至2016年11月25日（含当天），全部利息、复利以及罚息金额为人民币6,622,289.57元）。 

●对上市公司本期损益的影响：根据和解协议，公司应于本和解协议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支付部分

贷款本金人民币15,809,132.89元、截至2016年11月25日（含当天），全部利息、复利以及罚息金

额为人民币6,622,289.57元及第38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诉讼费、保全费。目前公司已经支付完

毕前述的所有相关款项。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湖南中成因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厦门银行”）

借款合同纠纷，于 2016年 6月 15日接到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珠海中院”）送

达的传票、民事案件应诉通知书及民事起诉状，厦门银行在该诉状中以公司违约为由，宣布借款提

前到期，请求判令：1、公司偿还厦门银行贷款本金人民币 15000 万元以及从 2016 年 3 月 21 日起

至公司实际还清贷款本息之日止的所有利息、逾期罚息、复利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2、湖南中成依据《保

证合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之后，厦门银行向珠海中院提交诉讼保全申请，珠海中院依据相关规

定，冻结公司名下 4个银行账户，查封公司名下的空气压缩机、蒸汽透平机等部分机械设备，同时

冻结公司所持有的柳州柳益化工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财产保全金额以人民币 15000万元为限。（详

见 2016年 6月 17日、2016 年 6月 18日、2016年 6月 23日、2016年 6月 25日、2016 年 6月 28

日、2016年 6月 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公司《关于公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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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补充暨更正公告》、《关于收到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

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及相关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关于公司风

险核查暨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关于公司风险核查暨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案已经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开庭审理，原告厦门银行变更诉讼请求如下：贷款本金变更为

149,809,177.2元，利息起算日为 2016年 6 月 21日，利息分段计算，第一段从 2016 年 6 月 21日

至 2016年 7月 12日的利息计算的本金以 1.5亿元为基数，第二段从 2016年 7月 13日起计算至归

还贷款本金归还清止，以本金 149,809,177.20 元为基数。珠海中院已经对本案进行了一审判决。

（详见 2016年 11月 1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柳化股

份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二、诉讼判决情况 

2016 年 11月 14日，公司收到珠海中院（2016）粤 04 民初 38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如下： 

1、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

行偿还借款本金 149,809,177.2元和截至 2016年 7月 27日的利息 1,299,899.11元，此后利息（计

收复利）以 149,809,177.2 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 10.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2、湖南中成化工有限公司对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湖南中成化

工有限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791,800元和保全费 5,000元，由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中成化工有限公司

共同负担。 

三、诉讼的和解及裁定情况 

2016 年 11 月 25 日，经协商，厦门银行（甲方）与公司（乙方）、湖南中成（丙方）、柳

州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丁方）、广西柳州化工控股有限公司（戊方）达成关于本次诉讼的《和

解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和乙方于 2015 年 7月 14日签订了编号为 GRZ15078 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下简称

“编号为 GRZ15078的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5亿元。丙方与甲方签订了编号为 GRZ15078

的《保证合同》。甲方于 2015 年 7月 15日向乙方提供了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5亿元的贷款。截至

2016年 9月 27日（含当日），乙方归还贷款本金人民币 190,867.11元，乙方尚欠甲方贷款本金人

民币 149,809,132.89元及相应利息、复利及罚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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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乙双方同意在乙方偿还编号为 GRZ15078 的借款合同项下所欠甲方部分贷款本金人民币

15,809,132.89元及合同项下全部利息、复利以及罚息【截至 2016年 11月 25日（含当天），全部

利息、复利以及罚息金额为人民币 6,622,289.57 元】的前提下,甲方为编号为 GRZ15078 的借款合

同下剩余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134,000,000元的贷款进行重组。乙方应于本和解协议生效后七个工作

日内将该款项支付给甲方。 

3、各方同意签署本和解协议及重组贷款相应合同，重组贷款合同包括：甲乙双方签署编号为

GRZ16135 的《综合授信合同》（下简称“编号为 GRZ16135 的借款合同”），甲丙双方签订编号为

GRZ16135-1的《保证合同》，甲丁双方签署编号为 GRZ16135-2的《保证合同》及编号为 GRZ16135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甲戊双方签署编号为 GRZ16135-3 的《保证合同》（以下统称“重组系列

合同”）。各方共同确认：重组系列合同为本和解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编号为 GRZ16135 的借

款合同项下贷款仅限于归还编号为 GRZ15078的借款合同项下贷款，编号为 GRZ16135的借款合同的

基本还款方式和时间按本和解协议第 4条第一款的约定办理。 

4、编号为 GRZ16135 的借款合同项下贷款的基本条件（若本条与编号为 GRZ16135 的借款合同

具体条款约定不一致的，以编号为 GRZ16135的借款合同内容及相应的借款借据为准）： 

①编号为 GRZ16135 的借款合同贷款本金及贷款期限：贷款本金为人民币 134,000,000 元，贷

款期限为 9个月，自 2016年 10月 8日至 2017年 7月 8 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 7%（年利率）。   

 ②编号为 GRZ16135 的借款合同的担保方式：丙方、丁方、戊方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丁方自愿以拥有的坐落于柳州市北雀路 67 号合计面积为 39562 平方米的三宗国有土地使用

权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 

5、甲方确认乙方已履行本和解协议第二条及第七条支付义务后，甲方依重组系列合同对重组

贷款操作完成相关手续：提用编号为 GRZ16135 的借款合同项下借款用于归还编号为 GRZ15078 的借

款合同项下贷款。 

6、在甲方完成提用编号为 GRZ16135 的借款合同项下借款用于归还编号为 GRZ15078 的借款合

同项下贷款后，乙方、丙方、丁方及戊方各方承诺严格按照重组系列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若其

中一方出现违反重组系列合同约定的情形，则甲方有权依照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违约处理条款进行

追收。 

7、第 38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诉讼费、保全费均有乙方承担，乙方应于本和解协议签署后

的七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 

8、本和解自各方签署之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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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1月 25日，公司收到珠海中院（2016）粤 04 民初 38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解除对被告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下列银行存款账户的冻结： 

1、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柳州柳北支行，账号：45001625153050700929； 

2、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柳州分行雀儿山支行，账号：2105405009221002522； 

3、开户行：中国银行柳州市八一支行，账号：617157487553； 

4、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柳州分行雀儿山支行，账号：2105405029300009422。 

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行，截至目前上述 4个账户已解冻。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和解协议，公司应于本和解协议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支付部分贷款本金人民币

15,809,132.89 元、截至 2016 年 11 月 25 日（含当天），全部利息、复利以及罚息金额为人民币

6,622,289.57 元及第 38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诉讼费、保全费，目前公司已经支付完毕前述的所

有相关款项。剩余本金金额为 1.34 亿元的贷款进行重组。根据甲乙双方签订的编号为 GRZ16135 的

借款合同，贷款本金金额为 1.34 亿元，贷款期限为 9 个月，自 2016 年 10 月 8 日至 2017 年 7 月 8

日。 

五、公司存在财务流动性风险 

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公司流动比率较低，流动比例仅为 0.28，短期偿债能力较弱；同时，

公司债务负担较重，资产负债率较高，资产负债率为 91.48%；另外，由于公司所处行业低迷，经营

持续亏损，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公司放贷收紧，公司资金非常紧张，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短期借款

12.13 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2.27 亿元，货币资金 3.08 亿元，流动资产 9.93 亿元，货

币资金、流动资产均小于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其他负债合计，因此，公司流动资产偿付流动负

债的能力较弱，存在较大的流动性风险。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还将及时对该诉讼涉及的公司被冻结的资产及相关股权的解冻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1月 29日 


